
海洋学院博士生申请审核招生工作实施细则

根据《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招生申请-审核制工作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河海校科教

[2014]61 号）和《关于选拔 2019 年度“申请-审核”博士研究生的通知》（河海校

科教[2018]63 号）文件精神，以及学校 2019 年度申请审核博士生招生工作安排，特

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 拟招生计划

拟招收人数占 2019 年度博士研究生招生总计划的 15%

二、 资格审核

学院成立由 5 名教授组成的专家组对考生提供的申请材料进行资格审核，主要内

容包括：

（1）考生本科和硕士阶段的学习经历与取得的成绩；

（2）考生从事报考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经历、已取得的科研成果等；

（3）考生硕士学位论文情况、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拟进行的科学研究设想、专家

推荐意见等；

（4）考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所具备的专业知识、科研能力、综合素质和

培养潜力等；

（5）其他与考生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有关的因素等。

专家组根据资格审核情况给出成绩（满分 100 分，60 分为合格），资格审核合

格的考生方能参加综合考核。资格审核通过名单经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确定

后，报研究生院审核，审核通过后，公布名单。

三、综合考核

1.考生报到时需提供以下材料：

二代身份证、学生证、本科毕业证和学位证原件、相关外国语等级证书原件等；

国、境外证书考生须提供教育部留服中心出具的认证报告）及缴纳复试费界面截图到

学院报到并查看相关复试安排，经学院审核后方可参加综合考核。

2.考生需提供以下材料复印件（原件备查）：

（1）各类证书（英语四/六级、计算机等级证书、省级及以上竞赛获奖证书、省

部级科技成果或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个人证书）；



（2）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、专利授权证书及其他原创性研究成果的证明材料。

学院专家组对资格审查通过的申请者进行全面考核。学科考核分为外语水平、专

业基础知识和综合能力三部分，每部分满分为 100 分。学院根据综合考核情况给出三

部分成绩。每部分成绩低于 60 分或总成绩低于 180 分为不合格，不予录取。同时还

将考核申请者的思想政治素质与品德等，不合格者不予录取。

考核方式与内容：（笔试、面试或相结合）

时间安排：具体面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

三、 录取工作

学院根据申请者综合考核成绩，在招生指标范围内提出建议录取意见，学院研究

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通过后，报学校审定。

四、其他

1、 体检另行通知；

2、 面试全程录音录像；

3、本实施细则解释权由海洋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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